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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實錄及策進作為之探討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實錄及策進作為之探討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實錄及策進作為之探討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實錄及策進作為之探討」」」」案案案案 

期期期期中中中中報告審查會議報告審查會議報告審查會議報告審查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壹壹壹壹、、、、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1 年 7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貳貳貳、、、、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視訊會議） 

參參參參、、、、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蘇組長崇哲                          紀錄：許嘉玲 

肆肆肆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伍伍伍伍、、、、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略） 

陸陸陸陸、、、、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本案期中報告書內容審查通過，請規劃單位依契約書規定辦理後續

事宜。 

二、各出席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詳後附錄），請規劃單位納入參考，

並將意見處理情形對照表納入期末報告書。 

柒柒柒柒、、、、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 11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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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錄錄錄：：：：各各各各委員及委員及委員及委員及單位發言要點單位發言要點單位發言要點單位發言要點或或或或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書面意見 

一一一一、、、、陳陳陳陳委員委員委員委員璋玲璋玲璋玲璋玲 

（一）報告書第二章第七節小結：海岸管理法立法背景及立法重點演進

部分，建議講清楚重要關鍵及定位，以作為海岸地區之典範。 

（二）報告書第四章之重要政策議題分析，可與第二章扣合及連結，代

表典範的轉變。另海岸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7 條海岸地區

之規劃管理原則，建議多加論述。 

（三）本法案於 89 年、91 年、97 年皆為送立法院不續審又再提出，建

議補充說明其驅動的力量及當時社會政治情境（例如是否為美麗

灣事件促成）。 

（四）空拍影像及紀實影片部分： 

1.建議加字幕、標註影片地點。 

2.目前影像以本島為主，建議可納入離島，較為完整。 

3.請評估衝突案件是否納入。 

（五）座談會部分： 

1.認同地方級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中央政府可提供技術協助及誘

因，促使地方政府共同參與。 

2.建議加強地方政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海岸保護區之管理

能量，另各保護區之面積及保護情形不同，如人工魚礁區面積

小、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面積大，管理分工應確實，以

落實海岸資源保護。 

二二二二、、、、簡簡簡簡委員委員委員委員連貴連貴連貴連貴 

（一）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包括「法案文獻研析」（含歷史文獻蒐整、

比較、分析、釋義）、「口述歷史/專家訪談」、「專家座談會議」

和「紀實影片製作」（含空拍）等四大部分，可作為後續我國海

岸管理事務研究發展之參考，尤其本計畫邀請長期協助推動資深

專家學者、官員分享寶貴經驗，鑒往知來，有其重要性。期中報

告成果豐碩，團隊努力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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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之口述歷史紀錄，規劃架構完整，訪談

題綱規劃相當深入，紀錄成果豐碩，很有價值，建議後續可評估

以專書、數位影像或其他方式呈現，以彰顯推動永續海岸之貢獻。 

（三）影像空拍及紀實影片，本計畫以空拍將海岸管理法推動後之成效

依時序春夏秋冬將台灣海岸之美呈現給觀眾，有其價值，建議有

機會能加強展示海岸管理法、整體海岸管理計畫、二期永續海岸

計畫（永續海岸整體發展方案），推動前後之整體海岸環境、生

態景觀、永續利用之影像變化或貢獻。 

（四）目前整體海岸管理計畫第一次通檢，加強海岸使用者之社會責

任，及扣合永續發展目標（SDG），推動海岸環境劣化或發展遲

緩地區生態保育、資源復育及社區可持續發展整合，有其重要性。 

（五）整體海岸管理（ICZM）理念，符合永續海岸經營管理需求，應

加強不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中央與地方、海域使用者之權責分

工，且因各縣市、離島海岸段特性不一，建議後續可規劃推動地

方層級海岸整體管理計畫，加強中央與地方合作機制。 

（六）一級、二級海岸保護區劃設及保護計畫，相當重要，應持續推動

長期海岸生態環境監測，掌握其生態系統演替趨勢，結合世界生

態保育趨勢（如規劃核心區、緩衝區、永續利用區），以作為海

岸保護區劃設及研擬海岸保護計畫之依據。 

（七）海岸地區包括近岸海域與濱海陸地，海陸交界生態景觀較敏感，

且受波潮流作用，海岸地形變動性大，加強整體海岸生態景觀環

境之融合規劃，並扣合海岸永續發展目標。 

（八）政府推動重大海岸建設（如三接、四接）、離岸風電等對海岸地

區環境生態之衝擊影響，建議應研提整體海岸管理政策與配套措

施。 

三三三三、、、、許許許許委員委員委員委員泰文泰文泰文泰文 

（一）本規劃單位對於本案執行所付出之心力及用心，予以肯定。 

（二）本案對於立法歷程描述多、歷史推動流程較複雜，建議重點式布

局及說明，並以表格呈現，避免模糊化。另建議補充部會協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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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要之政策決定及背景因素，例如潮位線適用之更動、海岸防

護計畫分級。 

（三）本法立法過程涉及海岸災害防護政策或規定有很多協調及折衷，

水利單位扮演重要角色，故建議訪談對象增加參與海岸防護政策

及計畫之相關水利單位人員，如經濟部水利署前、現任署長或實

際參與同仁。 

（四）本案規劃第八章為海岸管理政策及制度之策進分析與建議，建議

海岸防護區及其計畫有需要檢討，例如防護區範圍是否達成保護

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等預期效益、考量利害關係人是否須予調整，

另暴潮溢淹之災害潛勢僅考量「暴潮位」不妥，因應氣候變遷，

建議綜合考量「淹水範圍、暴潮位、最高潮位」評估劃設。 

四四四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書面意見） 

（一）第二章第一節敘及「『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列入…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

定標準』第 25 條第 4 款的規定」一節（P.18），經查「臺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列入上開認定標準之第 3〜25、27〜37

及 39〜41 條等條文內容，建議修正。 

（二）其餘涉及本署內容均為「海岸管理法推動歷程」之相關紀實，爰

無意見。 

五五五五、、、、本署綜合計畫組廖副組長文弘本署綜合計畫組廖副組長文弘本署綜合計畫組廖副組長文弘本署綜合計畫組廖副組長文弘 

（一）本法第 25 條規定在一級海岸保護區以外之海岸地區特定區位內

之特定區位許可機制部分： 

1.建議釐清說明立法原意。 

2.離岸風機、太陽光電等設施均非本法立法當下，甚至相關子法規

訂定時，擬訂規範之主要標的；惟上開綠能設施之施作，卻形成

本署辦理海岸管理審議的主要業務。本計畫後續請研議相關機制

（許可條件）應如何調整修正，俾於兼顧審議效能提升下，落實

海岸地區之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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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法案推動歷程實錄及影像空拍之紀實影片，均屬珍貴之一手

資料。後續除妥予保存外，應構思如何有效推廣，落實資訊公開，

請作業單位研議於另外辦理之「海岸地區基本資料庫」委辦案

中，預留空間，呈現相關成果，並於後續工作會議中，邀集二規

劃單位研議技術細節。 

六六六六、、、、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本署綜合計畫組 3 科科科科 

（一）本案規定應辦工作計畫內容之「海岸管理法制定完成前，政府曾

實施或推動之相關政策、計畫及作為」部分，請補充本部本部本部本部 88 年年年年

研擬研擬研擬研擬「「「「臺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臺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臺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臺灣地區海岸管理計畫草案」」」」之相關重點內容，以及評析

其轉折過程、情形及其歷史意義。另所提 102 年公告實施之「全

國國土計畫」，其於 106 年公告實施年公告實施年公告實施年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請

註明。。。。 

（二）行政院 103 年 6 月 26 日送立法院版本及立法院 104 年 1 月 20 日

三讀通過版本之差異點部分，下列事項請補充： 

1. 第 1 條「維持自然海岸零損失」與第 25 條、第 26 條特定區位

許可之關係。 

2. 第 7 條增訂「海岸地區之規劃管理原則」之立意，各款與各相

關條文之連結關係。 

3.第 8 條第 9 款「有關海岸之自然、歷史、文化、社會、研究、教

育及景觀等特定重要資源之區位、保護、使用及復育原則」之立

意及內涵。 

4.第 11 條增訂須訂定之「都市設計準則」，是否限都市計畫地區。 

5.第 12 條第 7 款「地下水補注區」之立意及內涵；另第 4 款「重

要濱海陸地或水下文化資產地區」部分，本部於研訂本法細則召

開研商會議時，文化部曾表示水下文化資產確實為該部權管，惟

「重要濱海陸地」為何也為文化部，故請說明清楚該款之立意。 

6.刪除原第 25 條填海造地相關條文之原由。 

7.第 31 條獨占性使用管制區域增加「公有自然沙灘」之範圍是否

能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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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協助就海岸法（草案）於 102 年 10 月 16 日本部召開研商會議

後，於 103 年 1 月 10 日、15 日、22 日、28 日、29 日、2 月 6

日、11 日、12 日內部討論之錄音檔部分，轉為重點文字紀錄。 

（四）附錄 

1.附錄一之歷次工作會議，請補充 111 年 5 月 9 日第四次工作會議

紀錄。 

2.附錄二之口述歷史訪談逐字稿，僅有林秉勳組長等 4 位之訪談逐

字稿，請於補充其餘受訪人士之訪談逐字稿。 

3.附錄三之座談會相關資料，請補充 111 年 4 月 21 日第一場座談

會紀錄。 

（五）其他 

1.「記錄」用於動詞，「紀錄」用於名詞，本報告書內之「會議記

錄」請修改為「會議紀錄」。 

2. 本報告書 P.6 貳、計畫流程所述請參見「圖 3」部分，請修正為

「圖 2」。 

3. 本報告書 P.21 第二章、第二節有關 86 年《海岸法》（草案）之

表 1 民國 60 年前海岸相關法律綜整部分，請釐清為何僅綜整 60

年以前，而非 86 年以前之相關法律。 














